
附件1

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1年度）
填报单位：赵县县委编办 单位金额：3万元
一、基本情
况

项目名称
机构编制统计、信息、档案管理办公

专项资金
实施（主管）单位 赵县县委编办

二、预算执
行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（调整
后）

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
预算执行进

度

预算数 3 到位数 3 执行数 3
（=执行数/
预算数
*80%）

其中：      
财政资金

3 其中：财政资金 3 其中：财政资金 3

其他 0 其他 0 其他0 0

三、目标完
成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

规范管编，实现“粗放式管理”向“精细化管理”转变，严格机构编
制事项审批程序，严格执行空编使用计划报批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实名
制管理；科学用编，在政府机构改革中，加大职能和机构整合力度，
依法调整优化部门“三定”方案；阳光督编，健全阳光运行和动态管
理机制，对部门责任清单，业务流程、事中事后监督机制逐一进行内

容审核和合法性审查做到内容完整、公开运行。

进一步完善实名制管理 80%

四、年度绩
效指标完成

情况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自评得分

产
出
指
标      

（40分）

数量指标 完成全县2020年度机构编制统计上报工作。 1 1 10

质量指标 机构编制监管 90%以上 90%以上 10

时效指标 加大职能和机构整合力度 90%以上 90%以上 10

成本指标 机构编制标准化管理 100%以上 100%以上 10

预算执行率
指标

（10分）
预算执行率 执行率 80% 80% 8

效
益
指
标      

（40分） 

社会效益
指标

机构编制管理 90%以上 90%以上 2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长期使用性 80%以上 80%以上 20

满意度指标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 90%以上 90%以上 10

总分98
五、存在问
题、原因及
下一步整改
措施

存在问题：无。
改进措施：单位绩效评价工作有待提升。

填报人： 刘润飞
联系电话：
13703214550



附件4

  XXXX部门自评工作考核表 
一、重点项目考核（50分） 项目名称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计分标准 得分

自评工作准备

1、成立自评工作组 5
成立自评工作组，工作组组长由自评工作承担单位主管领导担任。成员

包括项目主管部门、财务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相关人员

2、自评工作方案科学完整 5
自评工作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项目概况、项目绩效目标、评价政策依
据及数据资料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方法、自评工作流程和时

间步骤等内容

自评工作的组织实施（15分）

3、评价资料收集和初审 5
根据评价工作要求，全面收集评价所需基础信息资料（包括被评价单位
的基本概况、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绩效自评资料等），对资料进行分

类整理、审查和分析（以工作底稿或工作记录为准）。

4、现场核查 5
到项目实施现场勘察、核实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（以工作底稿或工作

记录为准），满足评价工作需要。

5、综合分析评价 5
 按照工作方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依据所收
集的资料，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量、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，形成

评价结论

自评报告（25分）

6、评价项目基本情况 5
评价项目基本情况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：自评内容和范围、财政资金

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拔付情况、资金政策组织实施或落实情况。 

7、自评工作过程 5
评价报告中要对自评工作过程进行说明，即对前期准备、组织实施、分

析评价过程进行说明。

8、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5
对各项绩效指标进行分析，重点分析说明评价对象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

效益等方面情况，在此基础上得出客观真实评价结论的得5分

9、自评中发现的问题 5
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分析、逐项列示。披露的问题要数据准确

、定性明确、依据充分。 

10、自评结果应用 5
根据自评结果及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和问责意见；对涉及财政违法问
题，依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罚意见或移送处理意见；提出下年度预算安排

建议。
小计



附件4

  XXXX部门自评工作考核表 

二、自评工作整体考核得分（50分）

11、报送及时性 20 此项得分=及时报送自评材料项目数/应自评项目数×20%

12、完整性 10
各预算单位应按第十三条要求上报各项目自评报表、年度自评工作报告

、重点项目自评报告（含佐证材料），每缺少一个项目自评报表扣
1分，缺少年度自评工作报告或重点项目自评报告扣2分，扣完即止。 

13、真实性 10
各预算单位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负责，考核每发现一个项目自评结果不

真实扣1分，扣完即止。

14、自评结果公开情况 10
  各预算单位应主动公开所有专项项目自评结果，此项得分=实际公开

项目数/应自评项目数×10%。

小计

总分（100分，总分=重点项目考核得分+自评工作整体考核得分）



附件5

财政部门自评工作考核评分表

处室：

指标名称 分值 计分标准 得分

部门自评项目数量完成情况 40
该项得分=实际评价项目个数/应

评价项目个数*40%

部门自评工作质量 40
该项得分=部门项目考核得分总计

/评价项目个数/100*40%

自评结果报送及时性 20

各预算部门负责将项目自评报表
、报告按照预算单位分别装订，
整理汇总后于规定时限内报县财
政局。逾期不报送的，每个预算
单位延迟一个工作日扣1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总分（100分）


